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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真实世界的法官决策受三种动机激励并追求多个目标，这些相互协作与

对抗的因素构成了一张激励与抑制并存的联结主义认知网络。在其中，公众意见既

可以作为情境性因素直接参与决策，也可能藉由法官态度等个体性因素间接地影响

决策。实验表明，当被试法官在不受干扰的实验环境中裁判影响性案件时，公众意

见对案件结论几乎不产生影响，对相关决策理由的激励或抑制效果也不明显，但能

显著影响法官对利益衡量性质理由的评判。与个体性因素相关的测试还表明，因公

众意见而调整决策的少数法官倾向于考虑更多因素，这体现了政治型法官的思维模

式，他们在认知风格上更接近于 “狐狸型”。其他法官动机和目标更明确、简约，

动机和目标体系的融贯性更稳定，也更能抵御公众意见的影响，这体现了技术型法

官的思维模式，他们在认知风格上更接近于 “刺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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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司法判决如何安置与个案相关的公众意见或舆情，是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和难
点问题。近年来若干顺从舆情的判决，极大地加剧了司法公信力的危机，也激发了舆情干

预司法的热情。〔１〕对此问题的讨论存在多种进路和方法，但从法学的 “内部视角”观之，

核心问题乃是法官如何在法律推理或判决说理的框架中，将相关公众意见 “归置”或 “转

化”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个案判决依据。这种 “归置”或 “转化”，旨在依托法律体系

来处理个案所呈现的规范与事实、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张力，以寻求法律体系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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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开放之间的平衡。〔２〕这一过程体现了司法或法律这个行业的专业技能与思维特征，即

“教义学思维”，但并未揭示公众意见实际会如何影响法官的个案决策。

　　教义学思维下的裁判理论关注或致力于讨论法官 “应如何”公开证明个案判决的正当

性，而不涉及法官 “是如何”得出判决的。〔３〕关于 “是如何”的司法决策研究，一直处于

国内法学研究的边缘或荒漠地带。从实际的决策过程来看，法官也是常人，思维过程不可避免

地会受到公众意见等各色各样的背景性个案因素的影响。〔４〕遵循法教义学进路的法官决策分

析，尽管凸显了其间最重要的因素，但显然不可能穷尽全部。从 “是如何”角度展开的经

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有助于揭示法官决策的实际过程和内在机理，以避免 “判决依据和理

由上的含糊不清和无意识”，〔５〕并推动 “法官进行自我审查以预防偏见”，〔６〕还能够为相关

制度的改进带来一些经验性论据或启示。本文尝试从法官决策的思维机制、理由类别和认

知风格入手，为公众意见如何影响个案决策提供一个描述性及验证性的分析框架。

二、法官决策的思维机制与影响因素

　　在一般决策理论中，判断和决策是两个紧密相关的过程。判断是指主体的看法、评估
或暂时性结论，它们可以是自觉地或自发地形成的；决策是指在备选结论或方案之间做出

选择，即选择某个结果而拒绝另外一些选项。任何决策都是针对不确定性所做的理性选择，

法官决策也是如此。然而，同人类生活环境的复杂性相比，人类的思维能力及其掌握的信

息却是有限的。决策主体的思维过程实际受 “有限理性”的指导，每一个判断或决策并不

像理想中的那么 “好”或 “理性”。〔７〕作为专业性的、工作负荷较重的决策主体，法官在

个案审理中的注意力、理解力和信息收集能力都受到了诸多限制。这些都会影响法官的判

断和决策，法官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情境性判断和决策。

　　以 “业余法官”———陪审团———对事实问题的裁决为例，陪审员会根据听到与看到的证

据进行组织、发挥和解释，以构造出一个或多个能对相关证据进行总括性说明的 “叙事”

或 “故事”。〔８〕陪审员会根据一般人的行为顺序，根据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和意图因果关系，

将各项证据串联起来。由于控辩双方会提出不同的证据，不同的陪审员会建构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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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陪审员构造出的故事也可能会不止一个。陪审员最终所选择或认同的那个故事，就是

他自己确认的、能最大范围地涵盖所有证据且前后最一致的故事。当这样建构的某个故事

得到一定数目陪审员的支持和认同之后，个案的事实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或认定。这一研究

发现被称为司法决策的 “故事模型”，它可以溯源至认知心理学中的联结主义理论。相关模

型和理论给予的启示是，不管是面对普通问题还是专业问题，人们总是并且必然是遵循

“认知融贯性”做出判断和决策。〔９〕

　　作为一个意志自由的认知主体，当法官对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进行判断和决策时，必
然会遵循认知融贯性。在联结主义理论体系中，思维过程是一个类似于网络的认知结构。

就司法裁判而言，影响法官决策的因素在这个认知网络中以元素或节点的形式得到表征。

在这些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法律规则和案件事实，但同样包括公众意见等其他元素。

这些元素彼此间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因果联系，也可能是其他关系，甚至可能只是

灵感式的引出与被引出的关系。在某个特定时期，每个节点都有一个激活值，表示对各个

元素的接受度。当法官在某一时刻对某一理由的接受度较高时，这一理由在思维中的表征

会表现为较强的积极激活，与这一理由相关的理由也会受到激活或抑制。

　　以个案裁判为例，如果法官的第一印象或 “法感”倾向于支持被告人一方的事实陈述

或法律主张，同时某一法律规则或判例也可用来支持被告人，那么这一规则或判例在法官

思维网络中的表征就会受到积极的激活；另一类似案件的相反判决，则可能受到较为微弱

的激活，甚至处于消极的抑制状态。元素间联系的纽带也存在着强弱的区别，元素间或直

接联系或间接联系，或彼此激励或彼此抑制，由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思维网络。当

法官刚开始接触个案时，相关的个案事实是杂乱无章的，需要适用什么法律也不明朗。当

法官思考案件时，其目光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往返流转”的过程，就是对这些元素及其

相互间的联系进行不断梳理、调整、衡量、激励和抑制的过程。随着法官的每一次思考，

他对某些元素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与这些元素有积极联系的元素的接受度也得到了提高，

而对另一些有消极联系的元素的接受度则有所降低。这一动态过程，被称为判断和决策的

“约束满足机制”。〔１０〕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是法官采信或否定某些证据以及适用和不适用

某些法律规则。在约束满足机制的作用下，一开始杂乱无章的案件事实和法律，经过筛选

与组合，逐渐变得连贯起来。对认知融贯性的追求，法官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

识的。法官可能会在无意中提高某些证据的可采信性和某些法律的可适用性。当若干元素

之间最大程度满足了约束、化解了彼此间的不协调，并达到融贯性极大化的状态时，法官

就达到了事实认定和法律选择所需要的 “内心确信”。在这个思维终端，一项决定、一个判

决产生了。

　　以此观之，所谓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纪律，实际是针对结果展现

和裁判说理的外在要求，因而是一种事后说明或正当化作业，一般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三段

·０２·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９〕

〔１０〕

鉴于 “认知融贯性”是针对决策过程中的约束和目标而言的，不同约束和目标之间的融贯实现过程有时又被

描述为决策的 “平行约束满足机制”，Ｃｆ．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Ｋ．Ｒｏｂｂｅｎｎｏｌｔ，ＲｏｂｅｒｔＪ．ＭａｃＣｏｕｎ，ａｎｄＪｏｈｎＭ．Ｄａｒｌｅ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Ｊｕｄｇｉｎｇ，ｉｎＤａｖｉｄＫｌｅｉｎａｎｄＧｒｅｇｏｒｙ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ｄｓ．），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３７．
ＤａｎＳｉｍｏｎ，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３０Ｒｕｔｇｅｒ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６（１９９８）．



论司法推理。基于多重约束满足机制的认知融贯性，则是法官决策的内在要求。就时间顺

序和因果关系而言，基于多重约束满足和认知融贯性的思考阶段是前置性的，并且是决定

性的。其重要性如方家所言，“人们可以为任何一个 （法律）结论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形

式”，但是 “在合乎逻辑形式的背后，存在着对于相互竞争的立法根据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

的判断，这个判断常常是一个无从言喻且未自觉意识到的判断，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

是整个判决过程的根基和核心”。〔１１〕这一前置性阶段有时被比喻为一个锅炉，里面除了事

实和法律这两种常规原料之外，还 “混合了习惯、社会福利、个人的正义感和道德观等要

素”，而司法判决被视为从这个锅炉中萃取出来的 “化合物”。〔１２〕

　　公众意见代表了民众对有关社会问题或事件所持的见解、态度或意愿，是一种具有意
向性或规范性要求的社会事实或社会性主张。法谚云，“人民的意愿就是根据”。但是，公

众意见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在法治国语境下，作为专业性决策主体的法官不会

直接把公众意见用作裁判依据。只有当与个案相关的公众意见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正当化

理由，才有可能进入法官的思维决策和裁判说理之中。与个案相关的某种道德考量、政策

权衡或风俗习惯有时之所以成为法官的考量因素或法律解释依据，恰恰是因为它们承载在

公众意见中而得到了法官的关注。因此，当法院做出一个回应公众意见的判决时，不宜简

单地批评法官进行了民意审判，而应分析判决理由部分的裁判依据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再

下判断。

　　当公众意见以此种方式得到关注并介入司法决策时，它已成为法官在准确性动机激励
下所考量的一种情境性因素。司法决策的准确性，首先体现为法律适用上的客观性，这在

常规案件中体现为形式化的合法性裁判或法条主义判决，在疑难案件中体现为追求道德、

政策和习俗正确性的合理性判决，即通常所谓的法益衡量、原则裁判或后果主义裁判。由

于合理性考量涉及主观评价，法官必须立足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在权衡考虑所有相

关理由之后，为个案拟定一个最合理的评价标准或解决方案。〔１３〕作为一种情境性因素的公

众意见，究竟能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判决结果，取决于法官赋予它多少权重或分量。准确

性动机仅仅激励法官去认知、权衡与个案相关的公众意见，至于采取何种立场去认知、权

衡，在宏观上取决于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价值和法官职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在微

观层面则可追溯到法官身上的一些个体性因素。用一句古老的拉丁法律谚语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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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ｎｃｈ”ｉ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１４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７４（１９２９）；Ｊｅｒｏｍｅ
Ｆｒａｎｋ，Ｌａｗ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ｕｄｏ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１９３６，ｐ．１２０）。欧陆学者也认同直觉或法感的作
用，但强调直觉并非是决策的依据；法官通常运用 “有节制的前理解”，并结合 “具体的法律政策考量”进

行判断或决策。德国法学方法论上所说的 “目光的往返穿梭”，就认为结论性判断是法官在准用规范和个案

事实之间不断进行比对，并调适初步结论而得来的。但相关理论并未回答其中的关键问题，即最初的直觉或

结论是如何得来的，而这正是心理学 （联结主义理论）所研究的问题。

Ｒｏｌｆ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ＡｕｌｉｓＡａｒｎｉｏａｎｄＤ．ＮｅｉｌＭａ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ｅｄｓ．），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ｇ，ｖｏｌ．１，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ｔｄ．１９９２，ｐ．１３４；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Ｐｅｃｚｅｎｉｋ，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９，ｐ．６２．



“法律未作完备规定之处，委诸优秀之人进行判断”。自由法学进一步引申道： “从长远看

来，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１４〕法学或法教义学的一个重

要功用，也就是在承认裁判之主观性的前提下，尽量排除、减少法官决策之际的恣意和武

断，即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对个案的判决推论进行指导或审查。

　　法律诠释学、利益法学和价值法学对这种论断持一种欲拒还迎的暧昧态度，并将与涉
法官品格的个体性因素转述为淡化了主体形象的 “有节制的前理解”、法感或价值判断。一

项长时段的司法经验研究直接明了地指出，影响法官评价的个体性因素乃是法官的态度，

既关联又不等同于意识形态的 “政策目标或偏好”：当法官们可以做出选择时，他们始终希

望结果尽可能接近他们的偏好或价值取向；而一旦了解或测量到审案法官在争议事项上的

政策偏好，就能解释或预测法院的判决。〔１５〕以美国联邦系统的司法过程为例，不管用什么

方法确定法官的政治倾向，也不管在哪一司法层级，始终能发现这种假定的政治倾向，并

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法官在政治性议题上的投票变化。〔１６〕议题越激烈，态度这一个体性变

量的解释力就越强。忽略了这一 “前理解”式的要素，就会遗漏分析公众意见影响法官决

策的其他重要通道。

　　态度以及其他个体性因素，如法官的任期、晋升、薪水、闲暇、声誉维护和个体价值
观等，是司法过程中的一些隐蔽性、随机性因素。这些因素多种多样，并且会随着不同案

件、不同审判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们能够预测并说明一些法教义学无力处理的现象，例

如，为何在同一法律体系下工作的法官们，对同一法律问题的理解可能产生重大分歧；为

何有些法官———尤其是民选法官———尊重公众意见，有些法官无视甚至反感民众对个案审理

的议论；为何同一个法官在不同案件中，可能对公众意见采取不同的处理态度。内在于法

官思维的两种动机———捍卫价值观、态度或个人信念的动机及自身印象管理动机，〔１７〕可以

将这些现象和因素贯通起来进行分析和说明。在第一种动机激励下，法官的决策目标是多

种多样的。他们会追求实现整个社会法律道德理念的提升，伸张正义；追求司法裁判的政

策效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追求贯彻自身信念，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作为一个理性、

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法官也会积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诸如考核、升职、薪水等因

素就会开始发挥决策影响；在案多人少的情形下，法官会追求时间效用的最大化，有的法

官甚至会顺从民意追求案件的处理速度，以减轻自身的工作负荷。〔１８〕自身印象管理动机是

指法官在通过判决表达自己的个人信念和决断时，总是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所

谓的 “其他人”，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尽管法官与公众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他

们仍然关心公众、尤其是新闻媒体对自己的看法。在广受关注的影响性案件中，持有自身

印象管理动机的法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尊重公众意见。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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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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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Ｇèｎｙ，Ｍéｔｈｏｄ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éｔａｔｉｏｎｅ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ｖéｐｏｓｉｔｉｆｉ，ｉｎＥｒｎｅｓｔＢｒｕｎｃｋｅｎａｎｄＬａｙｔｏｎＢ．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ｔｒａｎｓ．，
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２１，ｐ．１７６．
ＤａｖｉｄＷ．Ｒｏｈｄｅ＆ＨａｒｏｌｄＪ．Ｓｐａｅｔｈ，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Ｗ．Ｈ．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７６，ｐ．７２．
Ｃ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ＨｏｗＪｕｄｇｅｓＴｈｉｎ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３．
关于心理学上关于决策者的行为动机分类，参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ａｕｍ，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ｏｆＩｎｑｕｉｒｙ，载前引 〔９〕，ＤａｖｉｄＫｌｅｉｎ等编书，第１７页。
这一分析进路的理论预设是 “法官是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波斯纳在 《法官如何思考》一书中首次提出了

该理论，并给出了一个预测法官行为的 “效用函数公式”。参见前引 〔１６〕，Ｐｏｓｎｅｒ书，第５７页。



据此会对法官裁判形成一定的约束，这也是 “受众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１９〕

　　因此，真实世界的法官们在决策之际，受三种动机的激励并同时追求多个目标。在其
间，公众意见既可以作为情境性因素直接参与决策，也可以藉由法官的个体性因素间接地

影响决策。鉴于个体性因素是先于个案存在的 “前理解”或主体认知方式，而情境性因

素———包括公众意见———是被审视、考量的对象，因而在疑难案件的司法决策中，尽管制

度、学理和实践都会强调要抑制过于个别化的法官裁判，但不可能抹杀或颠倒这一 “主

体—客体”结构。受多种动机激励、追求多个目标的法官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决策系统，单

纯强调某个动机或个别因素必然会以偏概全。例如，有学者将 “经济人”假设贯彻到司法

领域，认为法官作为一个理性、自利的个体，在权衡选择之际总是会被由闲暇、晋升、收

入和荣誉这四个变量所构成的效用函数所左右，因而总会选择与民意相一致的判决，继而

促成民意干预司法的现象。〔２０〕这种进路对司法性质、法官品性和实际决策过程进行了 “三

重简化”，因此不可能给出一个公众意见影响法官决策的全景式描述。

　　当法官追求实现某个目标之际，他可能是出于多个不同动机；同时，某个动机也会促
使法官同时追求多个目标。正是不同动机的强弱，使法官在考量不同目标时能够做出权衡

抉择。首先，法官必须 “依法裁判”，但法官对特定法条的引用，既可能出于准确性动机，

也可能出于其他动机，因为法律条文或理念既可能与法官所持态度和价值观相契合，也可

能与个案民意相一致。其次，法官的某个动机也会激励其追求不同的目标。例如，出于自

身印象管理动机，法官会努力做出公正的判决，追求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并努力体贴民意。

再次，这些动机和目标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有些相互影响是协作式、激励性的，有些

则是对抗式、抑制性的。〔２１〕比如，法官可能想尽快判决案件、减轻工作压力，但这会与准

确性动机相冲突，也不利于维持自身的良好形象。

　　这些相互协作与对抗的因素，在法官决策之际构成了一个激励与抑制并存的联结主义
网络。只有透过这张认知网络，才能阐明公众意见对法官决策的多维影响。在影响法官决

策的动机性因素中，公众意见会对印象管理动机产生影响。在一个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案

件中，法官可能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公众意见，尽管这并不常见。

根据联结主义和认知融贯性理论，一项动机或目标的变动可能引起法官其他动机和目标的

变化，从而影响法官认知融贯性的形成，因而公众意见可能影响法官的多个目标，从而影

响法官的终端决策。在泸州遗赠案的一审判决中，法官适用继承法规则的结果引发了强烈

的公众批评。鉴于公众大多支持否定第三者权利的道德观念，若二审法官的价值观也谴责

“婚外恋”行为，那么公众意见就会强化法官内心的道德观念，并放大公众意见作为情境性

因素在决策之际的权重，同时弱化法官严格适用继承规则的目标。这种放大与弱化心理使

得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官认知网络中的影响力得以持续提升，因为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能同时

实现激励和抑制这两个目标。通过 “自我印象管理动机”，公众意见会进一步强化这些因素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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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劳伦斯·鲍姆：《法官的裁判之道———以社会心理学视角探析》，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１７９页。
Ｃ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ＷｈａｔＤｏＪｕｄｇｅｓ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ｈｉｎｇ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ＥｌｓｅＤｏｅｓ），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１９９３）；夏立安、陈杰： 《法律不确定下的选择———民意干预司法现象的经济学解读》，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２２８页。
前引 〔１０〕，ＤａｎＳｉｍｏｎ文，第５４页。



之间的积极联系和协作，并推动与 “准确性动机”相关联的目标逐渐向适用法律原则而不

是适用法律规则倾斜。与此同时，与之对抗的那些元素的接受度则不断受到了抑制。这一

动态过程展现了法官决策的约束满足机制，一旦法官所追求的不同目标之间达成融贯，一

个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而非继承法规则的司法判断就形成了。

　　对于在融贯性极大化状况下做出的选择，决策主体一般具有高度的自信，法官也是如
此。出于职业习惯、裁判纪律和其他一些原因，法官不会、也不可能将思维决策或内心确

信的形成过程完整地呈现在判决理由之中。就判决书的裁判理由写作而言，命题一 “公众

意见是否影响了法官判决”与命题二 “判决说理是否援引了公众意见”之间，在逻辑上似

乎呈一种必要关系而非充分关系，但这种关系通常并不成立，因为中国法官在争议案件的

裁判说理中很少呈现出一个清晰完整的法律推理结构。就思维决策意义上的判决形成过程

而言，命题一与命题二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中外法官皆有可能在事后的裁判说理中隐藏

真实的理由，也可能在事后追加了一些其他理由。法官会出于捍卫价值观或者自身印象管

理等动机评估公众意见的决策权重，但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在无意识或潜意识状态下完成的，

从而不可能出现在事后的判决说理中。因此，从判决书中寻求或印证公众意见与法官决策

之间的真实关系，经常是缘木求鱼。

　　当法官书写判决理由时，其遵循的首先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应然思维。但应然并不等
于实然，若要呈现公众意见与法官决策之间的实然关系，必须将路径切换到经验研究领域，

并诉诸于社会心理学中解释因果关系的唯一方法———实验方法。〔２２〕本文的实验以基层法官

为被试，以公众意见为自变量，尝试通过案例分析来测量自变量是否会对因变量———最终决

定以及对相关决策理由的评级———产生效果，进而测量各种个体性因素在其间的影响。

三、公众意见、一阶理由与法官决策

　　认知网络中的那些元素或节点，如影响决策的动机、目标、态度等，都可以用 “理由”

来转述，从而实现与法律推理理论的对接。决策的约束满足机制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决

策理由各自的分量，以及相互之间能否达致一定程度的融洽性和强度。鉴于体现在判决书

中的法官决策，首先是一种有别于个人决策的公权力行为，必须借助于理由的规范性来实现

决策的理性化与正当化。根据依法裁判的司法纪律和判决的合法性要求，直接正当化判决结果

的那些理由，必然是一条或几条阐明在法律体系中的规范或命题，即形式性依据，〔２３〕在裁判

理论中被称为具有排他性效力的 “二阶理由”。〔２４〕在争议案件或二阶理由缺位、不确定的

情形下，正当化某条或几条形式性依据之 “个案适用性”的理由，往往是法律外的实质性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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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法、相关法和实验法是研究社会行为的三种基本方法，其中实验法又被认为是解释因果关系的唯一方法。

关于该方法在解释因果关系上的唯一性地位、具体展开以及效用，参见 ［美］阿伦森等：《社会心理学》，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１页以下。
形式性依据和实质性依据的界分及其在法律推理中地位和意义，Ｃｆ．Ｐ．Ｓ．Ａｔｉｙａｈ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Ｓ．Ｓｕｍｍｅｒｓ，Ｆｏｒｍ
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ｘ
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１－２．
关于二阶理由和一阶理由的内容及特征，参见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Ｎｏｒｍ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３９。



依据，即涵括道德、经济、政治、习俗或者其它社会因素的 “一阶理由”。一阶理由在事实

层面是分化的，且具有重要性或分量这一维度；一阶理由之间的权衡选择必须遵循通盘考

虑和最佳化考量这两条准则，而对相关一阶理由的权衡选择，也决定了二阶理由的选择适

用。通过对具体个案中一阶理由的逆向分析或陈述，有助于廓清具体案件中一阶理由和二

阶理由的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而考察公众意见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实验设计及结果

　　近年来学界对公众意见与司法裁判之关系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影响性 “公案”中。

这些 “公案”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 “过度曝光”，原本是一个个待审案件，最终发酵成

了一起起轰动性的举国事件；二是 “主题凸显”，个案事实和相关话语都间接或直接反映了

当下的一些结构性社会问题，如官民关系、社会民生、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司法不公等

主题性元素，表达了民众对社会、政府、权贵或富人阶层的不满。〔２５〕从经验层面观察，一

旦与 “公案”相关的法律规范或初审判决存在争议、瑕疵或裁量空间，公众意见就会影响

法院的二审或终审判决，尤其影响量刑。在 “讲政治”的司法理念下，“过度曝光”和 “主

题凸显”这两个特征，事先决定了 “公案”中的公众意见将影响甚至干扰个案的判决过程，

而这原本是法治国司法要尽可能避免的现象。

　　 “公案”固然值得关注，但它们的相对数量实际极少。作为转型期具有中国特色的一

种特殊类型案件，“公案”尽管在法社会学或司法政治学层面有重要研究价值，但在法教义

学层面的研究价值却是有限的。相反，一些并未成为 “公案”、为数更多的影响性案件，更

值得放在 “公众意见—司法决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这些案件起初是无关结构性社会问

题的非主题性案件，它们经过适度曝光得到了公众关注，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了影响性案

件。〔２６〕本文在实验设计时选取的影响性案例，避开了 “公案”的两个基本特征。〔２７〕

　　 【案例】甲患有恶性淋巴瘤，亟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干细胞捐献者乙与甲的

造血干细胞相匹配，于是甲住院完成自身清髓后等待手术，但乙突然反悔了。甲清髓后不

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生命最多只能维持两个星期。乙的悔捐行为已经对甲的生命健康造成

了严重威胁，并可能导致甲死亡。在整个捐献过程中，乙是有充分时间考虑的。在本案中，

乙是在签署了 《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后迫于家人压力而悔捐的。无奈之下，甲的母亲

以自身 “半相合”的骨髓配合甲进行了手术。但 “半相合”配型带来的术后排异反应，会

导致病情复发并致命。为防止复发，甲需要支付比 “全相合”配型更高的医药费。另外，

我国目前就骨髓移植的专门立法属于空白。

　　在不知道实验是关于公众意见研究并禁止相互讨论的情况下，７０位来自不同地区的中
国基层法官被要求对案件相关的１—１７项理由进行认同值评级，并判断悔捐者最终是否要承
担法律责任。这１７项一阶理由或因变量的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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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参见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与信息对称》，《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过度曝光”或 “适度曝光”、“轰动性案件”或 “影响性案件”之间的界线或划分，是一个需要展开讨论的

问题，但并不是一个法学问题。本文后面所选用的影响性案例，通过避开 “公案”的两个基本特征暂时搁置

这个问题。关于 “公案”的具体界定标准，参见孙笑侠： 《公案及其背景———透视转型期司法中的民意》，

《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本案例改编自２０１２年一个真实的影响性事件，事件详情见：《骨髓悔捐难题何解》，《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３年１
月２４日。



以下相关理由是否成立
完全

反对

不太

同意
一般

比较

同意

完全

同意

１ 不伤害他人是一项义务。 １ ２ ３ ４ ５

２
受捐者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可以比照合同法上缔约过失条款，

要求悔捐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１ ２ ３ ４ ５

３
捐献骨髓的允诺协议，以及受捐者基于信赖所做出的一系列后续

行动，赋予了捐献者的允诺以义务性质。
１ ２ ３ ４ ５

４
捐献者在受捐者清髓后悔捐，将受捐者的生命置于非常危险的境

地，并且捐献者明知其悔捐行为会对受捐者造成生命危险，因而

捐献者的悔捐行为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捐献者在通过了高分辨检测、签署了 《捐献造血干细胞同意书》

后反悔拒捐，给受捐者带来从希望到失望的心理伤害，并给受捐

者家庭造成因捐献流程所带来的财产损失。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造血干细胞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对于捐献者来说，所能影响到的利益是比较小的，也许只是休息

一段时间就可以了；而对于受捐者来说，则可能影响到生命。
１ ２ ３ ４ ５

８ 骨髓捐献协议可被视为合同法第１８５条规定的一种赠与合同。 １ ２ ３ ４ ５

９ 相比于见危不救，悔捐的性质更为恶劣。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０
就本案而言，受捐赠者清髓后生命垂危，悔捐者对此负有很大

责任。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１
骨髓是身体的组成部分，是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不属于法律上

的物。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２
骨髓捐献是一种公益行为，在捐献知情书、同意书上没有关于捐

献者反悔行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条款。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３
捐献者享有自我决定权，任何人不得对他人的人身权进行非法侵

犯。由这一自我决定权可以衍生出撤销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４ 捐献骨髓是一种公益行为，不应当进行道德绑架。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５
多数人只具有有限的利他主义、有限的意志力和理解力，对悔捐

者因家庭压力和恐惧而临阵脱逃，应当予以同情和理解。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６
美国国家骨髓捐献者资料库一再申明捐献永远是自愿的，志愿者

应被告知在骨髓移植手术前的最后一分钟都可以撤销同意；世界

骨髓捐献组织也声明捐献者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７
如果惩罚悔捐者，将对未来捐赠制度的存在与发展造成很大的消

极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其中，第１—１０项是支持甲要求获得赔偿或补偿的理由，而第 １１—１７项是支持乙的悔
捐行为的理由。由于法律对所涉问题没有具体规定，这些理由将成为庭审中双方代理人所

主张的具有分量或重要性的一阶理由。这些理由后面都有 １—５分五个评级，统计时取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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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分为反对，评级３分为中立，评级４—５分为赞同。被试依据自身对每个理由的赞同程
度做出相应的选择。在完成对这些理由的评级后，被试被要求判断悔捐者乙是否需要承担

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法官还须在判决书的说理部

分为这种责任设定补充规范依据或二阶理由。

　　在完成第一次评级和责任判断后，在事实描述部分补充了反映公众意见的材料：虽然
少数人对悔捐者表示理解，但大部分人都对悔捐者予以了谴责。据网上发起的一项投票结

果显示，只有约１６％的民众对悔捐者表示理解，而有近 ８０％的民众认为，悔捐者最后关头
的悔捐行为，会让受捐者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后果实在太严重了。大量新闻评论意见指

出，在甲被清髓后面临巨大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并且捐献者乙也明知他的悔捐行为可能造

成患者死亡的情况下，还临时反悔，这比见危不救还要过分。一些激烈的意见甚至认为，

捐献者明知自己的悔捐行为可能造成患者死亡，还放任这种结果的出现，简直就是 “间接

杀人”。公众认为，虽然捐献骨髓是公益性质的，但是既然骨髓捐献者已经做出了捐献承

诺，就要承担责任，至少要对甲所受的身体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在阅读这一则材料后，要求被试再次对支持甲的 １０项理由、支持乙的 ７项理由进行评
级，并回答是否做出了与第一次不同的责任判断。在筛选出的 ５９份有效测试卷中，样本群
１（合计１２人）声称改变了对理由的评级和案件结果评判，样本群２（合计４２人）声称维
持了结果评判但对理由的评级进行了调整，样本群３（合计５人）声称既没有改变对理由的
评级也没有改变对案件结果的判断。不过卷面显示，尽管样本群 ３声称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但实际对理由的评级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改变。换言之，就对理由评级的改变而言，三个

样本群无显著差异，而样本群２可以吸收样本群３。
　　统计分析表明，公众意见的加入对于被试判断捐赠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应当承担
什么责任，并没有显著影响。仅有少数被试从 “捐赠者应当承担补偿责任”改变为 “捐赠

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统计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公众意见加入前责任判断的分布 （单位：人）

捐赠者承担赔偿责任 捐赠者承担补偿责任 捐赠者不承担责任

样本群１ ４ ８ ０

样本群２ ２４ １５ ８

表２　公众意见加入后责任判断的变化 （单位：人）

捐赠者承担赔偿责任 捐赠者承担补偿责任 捐赠者不承担责任

样本群１ ７ ４ １

样本群２ ２５ １５ ７

　　被试对理由的评级也与这一结果相呼应。对理由 １—１０的支持人数，显著高于对理由
１１—１７的支持人数。理由１—１０的评级均值都在４左右，而理由１１—１７的均值则较低。表 ３
是公众意见加入前后被试对各项理由的评级均值，反映了被试整体对各项理由的赞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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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公众意见加入前各项理由均值 （单位：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加入前各理由

整体均值

加入后各理由

整体均值

理由１ ４．１４ ４．１７
理由２ ３．３２ ３．３６
理由３ ３．９２ ３．８３
理由４ ４．１２ ４．０７
理由５ ３．９８ ４．００
理由６ ３．０５ ２．９８
理由７ ４．２７ ４．０３
理由８ ２．９８ ２．９３
理由９ ３．３９ ３．３４

加入前各理由

整体均值

加入后各理由

整体均值

理由１０ ３．７１ ３．５９
理由１１ ３．２７ ３．２７
理由１２ ３．００ ２．８３
理由１３ ３．１７ ３．２４
理由１４ ３．５１ ３．５６
理由１５ ２．９２ ３．０７
理由１６ ３．０５ ３．００
理由１７ ３．２２ ３．２５

　　表３显示，接近４分 （３．９－４．３分）的理由 （理由 １、３、４、５、７）都是支持受捐者
的理由。这些理由多属于一阶道德理由的不同表现形态，如抽象的道德原则 （理由 １），对
道义性法律原则 （信赖利益）的扩大适用 （理由３、理由４）、对不道德行为 （悔捐）及其

损害后果的描述 （理由５）。理由７则属于利益衡量性质的理由。虽然所有这些一阶理由在
加入公众意见后的均值都发生了变化，但表４中非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表明，公众意见仅对理
由７的评级产生了显著影响 （ｔ＝２．１２５，ｐ＜．０５）。

表４　公众意见对理由评级的影响

成对差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

差分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ｔ ｄｆ
Ｓｉｇ．
（双侧）

对１ 理由１ｐｒｅ－理由１ｐｏｓｔ －．０３４ ．７１８ ．０９４ －．２２１ ．１５３ －．３６２ ５８ ．７１８

对２ 理由２ｐｒｅ－理由２ｐｏｓｔ －．０３４ ．８５０ ．１１１ －．２５５ ．１８８ －．３０６ ５８ ．７６１

对３ 理由３ｐｒｅ－理由３ｐｏｓｔ ．０８５ ．６２４ ．０８１ －．０７８ ．２４７ １．０４３ ５８ ．３０１

对４ 理由４ｐｒｅ－理由４ｐｏｓｔ ．０５１ １．０４１ ．１３６ －．２２０ ．３２２ ．３７５ ５８ ．７０９

对５ 理由５ｐｒｅ－理由５ｐｏｓｔ －．０１７ ．７３１ ．０９５ －．２０７ ．１７４ －．１７８ ５８ ．８５９

对６ 理由６ｐｒｅ－理由６ｐｏｓｔ ．０６８ ．７６３ ．０９９ －．１３１ ．２６７ ．６８３ ５８ ．４９７

对７ 理由７ｐｒｅ－理由７ｐｏｓｔ ．２３７ ．８５８ ．１１２ －．０１４ ．４６１ ２．１２５ ５８ ．０３８

对８ 理由８ｐｒｅ－理由８ｐｏｓｔ ．０５１ ．７９７ ．１０４ －．１５７ ．２５９ ．４９０ ５８ ．６２６

对９ 理由９ｐｒｅ－理由９ｐｏｓｔ ．０５１ １．１０５ ．１４４ －．２３７ ．３３９ ．３５３ ５８ ．７２５

对１０ 理由１０ｐｒｅ－理由１０ｐｏｓｔ ．１１９ ．６４６ ．０８４ －．０５０ ．２８７ １．４１２ ５８ ．１６３

对１１ 理由１１ｐｒｅ－理由１１ｐｏｓｔ ．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３７ －．２７４ ．２７４ ．０００ ５８ １．０００

对１２ 理由１２ｐｒｅ－理由１２ｐｏｓｔ ．１６９ １．０３６ ．１３５ －．１０１ ．４４０ １．２５６ ５８ ．２１４

对１３ 理由１３ｐｒｅ－理由１３ｐｏｓｔ －．０６８ １．０３２ ．１３４ －．３３７ ．２０１ －．５０５ ５８ ．６１６

对１４ 理由１４ｐｒｅ－理由１４ｐｏｓｔ －．０５１ ．７２９ ．０９５ －．２４１ ．１３９ －．５３６ ５８ ．５９４

对１５ 理由１５ｐｒｅ－理由１５ｐｏｓｔ －．１５３ ．６６５ ．０８７ －．３２６ ．０２１ －１．７６３ ５８ ．０８３

对１６ 理由１６ｐｒｅ－理由１６ｐｏｓｔ ．０５１ ．７５３ ．０９８ －．１４５ ．２４７ ．５１９ ５８ ．６０６

对１７ 理由１７ｐｒｅ－理由１７ｐｏｓｔ －．０３４ ．７１８ ．０９４ －．２２１ ．１５３ －．３６２ ５８ ．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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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被试对所有理由评级的变化，还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趋向性。理由１—１０是支
持受捐者的理由，理由１１—１７是支持捐献者的理由。出于调查结果的显著性考虑，相关公
众意见被描述为单向地支持受捐者，因此预期赞同理由 １—１０的人数会增加，而赞同理由
１１—１７的人数会减少。但统计结果如图 １、图 ２所示，人数的变化并不明显。在一些理由
上，甚至呈现出相反的变化，即公众意见加入后，赞同理由 ５、６、７、１０的人数反而呈下
降趋势，赞同理由１１、１３、１５、１７的人数呈上升趋势。

图１　公众意见加入前后对理由１—１０的赞同情况 （单位：人）

图２　公众意见加入前后对理由１１—１７的赞同情况 （单位：人）

　　 （二）对结果的讨论

　　实验数据表明，公众意见对该案件的判决结果几乎不产生影响，这与理论分析部分的
内容相一致。作为个案的情境性因素，公众意见既非法律渊源，也非独立的道德、政策或

习俗理由；在通常情况下，它只可能作为一种辅助性因素放大或弱化相关的一阶理由之权

重，从而间接地参与法律规范的选取和解释过程。理由评级的均值变化还表明，公众意见

对一阶理由之分量的放大或弱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作为情境性因素的公众意见是在 “准

确性动机”的激励下得到法官关注的，这种 “准确性”本身就预设了要避免过高或过低估

量所有的个案情境性因素。

　　非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表明，公众意见对一阶理由并不产生显著影响 （理由 ７除外）。从
因果关系分析，在内容上无法独立于道德判断等一阶理由这一事实，根本性地限制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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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对法官决策的影响。本实验所用的素材属于典型的道德与法律的跨界案件，公众受生

活经验和专业知识所限，习惯于从道德直觉或道德规范角度提出自己的主张。法官在面对

这类案件时，同样会考虑裁判的 “道德正确性”，并考虑如何通过 “过错” “诚实信用”

“信赖利益保护”等概念或法条来安置相关的道德考量。在常态社会中，法官所持的一阶道

德理由能够涵括、归整公众对案件所持的道德判断，由是他们可以越过公众意见，直接经

由一阶道德理由去发现公正的判决。据此可以先做两点简单推论：一是值得法官关注的公

众意见，在内容上必然拥有可普遍化的一阶道德理由，否则只是干扰司法的公众情绪；二

是除非法律条文、法官群体与社会公众在特定问题上存在巨大的道德分歧，否则一阶理由

不可能、也没必要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去支配法官决策。这种分歧巨大的非常状态即为

“非常案件”，非常案件的反复出现必然会破坏法治。

　　公众意见几乎不影响判决结果的实验结论，似乎违背人们对当下中国司法实践的第一印
象。该结论是针对影响性个案的一个实验结论，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研究或观察结论。它可以

被认为是理想化的，但绝不能认为它是错误的。首先，实验为被试法官营造了一个不受干扰、

利益无涉的司法决策空间，这是独立审判的题中之义，但在以往的轰动性案件审判过程中，这

一独立的司法决策空间在实践中受到了极大的压缩，甚至被取消了。本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还原

了在独立审判语境下公众意见对法官决策的真实影响。其次，实验采用的素材不是数量相对稀

少的轰动性 “公案”，而是为数更多且无关乎社会民生、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司法不公等主

题性元素的影响性案件。如此设计实验的目的，是为了从一般性司法决策理论层面考察法治语

境下公众意见与法官决策的关系，而不是着眼或局限于一些变了形的司法实践，因此在表面

上，实验结论有可能抵触人们经由一些轰动性公案的改判结果而获得的感观。

　　事实上，实验数据所呈现的结论，是与一些宏观的、外部性经验研究结论相匹配的。
例如，对美国最高法院之决策变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公众意见或公众心态很少影响最高法

院的判决；〔２８〕即便最高法院的判决有时与公众意见相一致，也是 “策略性的”〔２９〕或者

“纯属巧合”。〔３０〕新近的一项研究以公众心态、法官政策偏好以及下级法院的既有判决倾向

为自变量，以最高法院司法决策的判决方向为因变量，通过对是否推翻原判、是否遵循先

例以及是否审理不同争议事项进行模型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众心态对于联邦最高

法院的判决的确有影响，但其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较之公众心态，法官政策偏好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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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参见前引 〔４〕，Ｆｌｅｍｍｉｎｇ等文，第４６８页以下；ＬｅｅＥｐ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ｒｅｗＤ．Ｍａｒｔｉｎ，Ｄｏ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Ｙｅｓ（Ｂｕ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ｕｒｅＷｈｙ），１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２６３－２８１（２０１０）．学理上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 “反多数民主”的非代议制机

构，但当法院采取 “司法积极主义”立场制定公共政策时，它才会选择性地诉诸于公共意见作为自身判决的

正当性依据，因此自沃伦法院、伯格法院时代起，美国最高法院对公众意见的关注度有所上升。Ｃｆ．Ｔｈｏｍａｓ
Ｒ．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ＵｎｗｉｎＨｙｍａｎ，Ｉｎｃ．，１９８９，ｐｐ．１９２－１９３．
Ｃｆ．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Ｃａｓｉｌｌａｓ，ＰｅｔｅｒＫ．Ｅｎｎｓ＆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Ｗｏｈｌｆａｒｔｈ，Ｈｏｗ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５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４－８８（２０１１）．
Ｃｆ．ＨｅｌｍｕｔＮｏｒｐｏｔｈ＆ＪｅｆｆｒｅｙＡ．Ｓｅｇ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８８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７１１－７１６（１９９４）．另有一项经验研究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之前，最高法院对公众意见的态度是消极
的。自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８１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和公众意见之间的关系，开始呈现积极的相互影响姿态。到了１９８１年
之后，这种积极关系非但不复存在，甚至朝着相反方向发展。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ｓｈｌｅｒ＆ＲｅｇｉｎａｌｄＳ．Ｓｈｅｅｈａｎ，ＴｈｅＳｕ
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ｓ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ａｊ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８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８７（１９９３）．



级法院的既有判决是更具影响力的决策变量。〔３１〕

　　在法官的政策偏好中，依法独立审判是一种共识度极高的信念。不同于法官的价值观
和生活信念，这一偏好在现代法治国家还拥有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这就从制度和信念两

个层面，再一次限制了公众意见的影响力。法官有时会质疑，“为何那么多的公民会认为，

法官应该妥当地参酌他们的看法。似乎我们的工作不是弄清楚客观的法律，而是去确定某

种社会共识”。〔３２〕他们可能会选择无视公众舆论，甚至刻意冷落民意。这种警惕或抵触情

绪，可以解释为何在公众意见加入后，被试法官对理由的重新评级呈现出与公众意见的指

向相反的变化：赞同理由５、６、７、１０的人数反而呈下降趋势，赞同理由 １１、１３、１５、１７
的人数呈上升趋势。不过，这也可能因为被试法官意识到本次实验意图，为表明自身未曾

或不会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在第二次评级时矫枉过正。

　　检验表明，公众意见显著影响了对利益衡量性质理由的评级，这一现象值得关注。与
一阶道德理由之间的权衡不同，不同利益之间的衡量作业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为 “不

得损害他人”、“诚实信用”等道德理由是超越个案的一般社会规范，即便它们得不到个案

判决的遵从，也无损于它们在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地位与效力；而争讼中的利益却是呈现在

特定个案中的、特定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对法官并无社会规范或道义上的拘束力。法官可

以审时度势地进行决断，公众意见也可以借势发挥出影响力。〔３３〕当然，利益衡量究其根本

而言乃是一种临事决断式的政治思维，而非法官所熟悉的法律思维，这也反过来解释了为

什么公众意见能显著影响法官对利益衡量性质理由的评级。

四、公众意见、个体性因素与法官决策

　　公众意见既可能经由准确性动机直接影响一阶理由评级和法官决策，也可能经由法官
态度 （捍卫价值观或者自身印象管理的动机）作用于评级和决策。在后一种情形中，公众

意见借道法官们的个体性因素发挥作用，但这一过程通常是隐蔽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实验

一旦无视这些因素，就会遗留 “外部效度”问题。〔３４〕因此，第二次测试进一步要求被试就

一系列可能影响法官决策的心理状态 （对不同个体性因素的考虑程度）进行自我评级，以

测量公众意见与个体性因素之间的联动性。

　　 （一）测试及结果

　　较之一阶理由而言，个体性因素是一些更基础、更隐蔽也更为个别化的行动理由。如
前所述，这些因素多种多样，且会随着审判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会激励法官在决策之

·１３·

公众意见影响法官决策的理论和实验分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这一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态度模型在最高法院层面的有效性，参见王志远：《公众意见与司法决策：

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例》，《交大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１６页以下。
Ｂａｒｒｙ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Ｗｉｌｌ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Ｈｏｗ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Ｈ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Ｍ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００９，ｐ．３８０．
一般认为在难办案件中，法官的 “审时度势”就是作出一连串政治性判断；所谓的政治性判断，指的是立法

性质的判断 （参见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中外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 ９３页）。既然是立
法性判断，法官就应当超越个案进行社会事实层面的通盘考量，包括考察民意、寻求社会共识、把握政治和

经济趋势等。

所谓外部效度，指一项研究的结果能够被推广到其他情境 （情境推广性）或其他人身上的程度 （人群的推广

性）。相应地，提高外部效度也就是提高实验的仿真性。参见前引 〔２２〕，阿伦森等书，第４５页，第５５页。



际同时追寻各不相同但又相互纠缠的目标：法律 （司法）权威、公平感、道德理想、社会

效果、自身利益和形象等等。个体性因素一般通过法官的心理机制或 “前理解”发挥作用

的，因此在实验中可以转换为有可能出现在决策之际的各种心理状态。本实验归类、列举

了１７种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对它们的评级代表了法官对相关个体性因素的考虑程度。
　　样本群１（作出改变的法官）和样本群２（未作出改变的法官）都需要对这 １７种心理
状态进行自我评级，每一种状态由弱到强被划分为５个等级 （低、较低、中度、较高、高，

分别用１—５分表示）。不同样本群体还须分别评估２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统计得到的评级均
值如表５：

表５－１　个体性因素考虑均值 （单位：分）

心理状态／个体性因素考虑程度 样本群体１ 样本群体２

因素１：乐于听取公众意见的程度 ２．８３ ２．６７

因素２：对个人私利的考虑程度 ３．２０ ３．００

因素３：对个人信念和正义感的考虑程度 ３．９２ ３．９０

因素４：权限（终审权或初审权）对个体决策的影响程度 ２．２０ ２．１４

因素５：为依法审判和实现法治做贡献的想法 ４．２５ ４．１４

因素６：意图通过裁判引导公众程度 ４．３３ ４．０９

因素７：对自身影响力的考虑程度 ３．６７ ２．３１

因素８：对最终结果的自信程度 ４．００ ４．０２

因素９：对审判独立的坚持程度 ４．３３ ４．３６

因素１０：法院内部人际关系的考虑程度 ３．６７ ２．９３

因素１１：院领导意见的考虑程度 ３．３８ ３．２２

因素１２：塑造自身良好形象的考虑程度 ３．３３ ２．７４

因素１３：担心裁判受公众强烈谴责的考虑程度 ３．５０ ２．９５

因素１４：考虑类似案件的程度 ４．０９ ３．４６

因素１５：会因公众意见更审慎地裁判程度 ４．１８ ３．９０

因素１６：工作负担较轻时愿意为本案花费时间程度 ４．３６ ３．８５

因素１７：工作负担较重时愿意为本案花费时间程度 ４．００ ３．６１

总体均值 ３．７２ ３．３７

表５－２　附加个体性因素的考虑均值 （单位：分）

样本群体１ 样本群体２

心理状态／个体性因素考虑程度 均值 心理状态／个体性因素考虑程度 均值

因素１８：因压力而作出改变 ３．９３ 因素１８：坚持独立裁判的成就感 ３．８５

因素１９：视结果进行调整或改变 ３．７３ 因素１９：认为自己能促进好的结果 ３．９０

　　 （二）对结果的讨论

　　表５—１显示，样本群体１对１７种心理状态的评级均值明显高于样本群体２。在１７种因
素中，两个群体都给予３、５、６、８、９以较高的评级 （接近或高于４分），它们分别代表了
正义理念 （因素３）、依法裁判和促进法治的理念 （因素５）、通过裁判引导公众的理念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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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６）、内心确信和诚信裁判的理念 （因素８）以及独立审判的理念 （因素９），这表明现代
法治或司法职业伦理的一些基本要求得到一致认同，已内化为法官态度或职业意识形态的

一部分。与此相呼应，统计显示因素１（主动听取公众意见）和因素４（审级权限对裁判的
影响）是两个最不受法官待见的因素。出乎预期的是，被试群体对院领导意见 （因素 １１）
和法院内部人际关系 （因素１０）的评级均值也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实验未能充分模拟现实
场景。因素１５的高均值表明，公众意见明确影响了法官决策的审慎程度，并促使他们在相
关案件上投入较多的时间成本 （因素１６、１７）。
　　除了因素８、９之外，样本群１对其他１５种因素的评级值都高于样本群２，这表明作出
改变的法官习惯于考虑更多的因素。不同因素会激励法官追求不同的目标，这预示样本群１
的决定将更为语境化、更有弹性，从而也更难预测。表 ５—２进一步表明，样本群 １倾向于
根据个案压力和不同结果而改变自己的决定，样本群２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判断，更少考虑
人际关系、自身形象等其他个体性因素。样本群２仅仅对因素８（内心确信和诚信裁判）和
因素９（独立审判）的考虑程度高于样本群１，这表明他们自我意识中的认知融贯性程度更
高，较少甚至拒绝考量法律之外的因素。

　　上述实验结果符合联结主义的认知融贯性决策理论：如果决策主体倾向于考虑更多的
因素，那么新纳入的因素，如公众意见，就会对已经形成的动机和目标体系的融贯性产生

更大影响。新因素会在原有的认知网络中注入新的动机和目标，激活或抑制认知网络中的

其他因素，开启一个新的认知融贯化进程。作出改变的样本群体１会调整相关的理由评级和
结果，即便其中一些法官事中未曾意识到或者事后不承认这种因果联系。那些未作出改变

的法官，其动机和目标更为明确、简约，动机和目标体系的融贯性更稳定，也就更能抵御

公众意见的影响。样本群体２的这种自信和坚守倾向也呈现在表５—２的均值之中。
　　样本群１和样本群２对个体性因素的评级结果，体现了法官群体在疑案决策之际的不同
思考模式，即政治型法官和技术型法官之间的差异。在政治型法官的意识形态中，疑案裁

判的关键并不在于对法律的周密阐释，而在于如何做出一个务实的政治判断，尽管政治型

法官经常会用法律条文将其实用主义判断掩饰起来。为了得到一个务实的判决，政治型法

官会关注个案决策在事实层面的成本、收益和可行性。当公众意愿与政治型法官的判断相

一致时，他们会努力开放司法程序和裁判视野，以使司法程序更富 “代议性”。〔３５〕技术型

法官坚持从法律文本和立法目的中寻求指导，尽管他们也承认文本和目的的不确定性，但

仍倾向于在法律体系内工作，即运用各种解释准则、对立法者的意图推定进行决策和选择。

技术型法官通常带着明确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明确程序去适用法律，他们首先审视法律

文本，其次审视立法原意，当这两种方式都未能提供关于立法者意图的决定性证据时，他

们才会采取第三步，即审视既往审判实践。〔３６〕如果说政治型法官倾向基于个案情境进行 “向

前看”式效果考量，那么技术型法官就倾向基于法律体系进行 “向后看”式的规范分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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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考中的 “向前看”和 “向后看”有时又被表述为 “事前分析”和 “事后分析”。司法三段论属于典型

的事前分析模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则属于典型的事后分析模型。ＳｅｅＷａｒｄ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Ａ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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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众意见更能影响政治型法官的个案决策。

　　这两种思考模式也可以被转述为尊重个案事实之多样性的 “自下而上的”法律推理，

以及强调规范体系之拘束力的 “自上而下的”法律推理。〔３８〕就更深层的认知模式而言，它

们分别体现了认知心理学上的 “狐狸型”与 “刺猬型”思考方式。“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

猬知道一件重要的事。”〔３９〕刺猬型的人倾向于将所有事物都跟一个核心观点、一个相互连

贯的体系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所有事物遵循一条普遍的、组织化的基本原则，因而喜欢有

意无意、甚至削足适履地将所有事情同一个不变的、抽象的一般性命题或目标相匹配。狐

狸型的人从不墨守道德或伦理原则这样的抽象命题或目标，他们追求多个结果，而这些结

果之间通常并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刺猬—狐狸型认知”作为一种分析性标尺，揭示了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认知主体、每一位法官，都位于这一 “认知风格标尺”中的某一位置

上，即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了刺猬或狐狸型的认知倾向。〔４０〕就本文而言，那些未作出改变的

法官在认知风格上接近 “刺猬”一端，他们秉持相对单纯的目标或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

长期预测率和可适用性具有较高的信心，因此很少会受公众意见等个案情境性因素的影响。

作出改变的法官更接近 “狐狸”一端，他们对规范体系和宏大理论心存疑虑，却擅长情境

性思维，即考虑多种因素、甚至采用多重标准，立足于具体情境寻找合适的解决之道。〔４１〕

在疑案裁判中，不同认知风格作为一种个体性因素对司法决策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不同认

知风格又是利弊互现的。

结　语

　　法官决策的心理过程与影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甚至是难以言说殆尽的。一如考夫曼所
言，法官决策或曰法律获取程序中一贯萦绕着理性和非理性要素。深谙实务的法律人会在

私底下承认：这一过程并非完全是理性的过程，有些方法是不确定、非理性的并就此而言

是 “不科学的”。法律人、尤其是法教义学者害怕所有事情因此 “脱离他们的掌控”，所以

不愿意公开进行反思，他们致力于维护法律决策过程在外观上的理性和科学性。但是，理

性的法律人应当认识到，法律获取程序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将所有非理性要素都掩盖起来，

而在于对非理性要素也能坦率地进行理性分析。〔４２〕

　　对公众意见影响法官决策的理论和实验分析，是这样一项尝试：“撩起法院的裙摆，看
看法官们的靴子究竟如何。”〔４３〕本文的初步结论是：受多种动机激励、追求多个目标的法

官决策，始终运作在一个复杂的联结主义认知网络之中；在准确性动机激励下，法官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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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地将公众意见作为一种情境性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以考察与个案相关的一阶理由在社

会事实层面的分量；在捍卫个人价值观动机和自身印象管理动机的激励下，法官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放大或弱化与公众意见相关联的那些一阶理由的权重。换言之，公众意见既可以

作为情境性因素直接影响决策，也可以藉由法官的那些个体性因素间接地影响决策。

　　实验表明，当被试法官在不受干扰的实验环境中裁判影响性案件时，公众意见对案件
结论几乎不产生影响，对相关决策理由的激励或抑制效果也不明显，但能显著影响法官对

利益衡量性质理由的评判。与个体性因素相关的测试还表明，因公众意见这一自变量而作

出改变的法官倾向于考虑更多因素，这体现了政治型法官的思维模式，他们在认知风格上

更接近于 “狐狸型”；另一些法官则因为动机和目标更为明确、简约，动机和目标体系的融

贯性更稳定、更能抵御公众意见的影响，这体现了技术型法官的思维模式，他们在认知风

格上更接近于 “刺猬型”。

　　在个案事实、法律规范和制度环境———尤其是独立审判获得保障———等变量保持恒定的
前提下，公众意见对个案判决的影响力与法官的思维模式或认知风格紧密相关，而这种影

响经常是在隐蔽状态下完成的。明智的判决将通过自知而获得。洞悉这一点能推动法官有

意识地进行自我审查，以抵御那些隐蔽的偏见性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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